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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貳、案   由：臺北市政府核定中興婦孺教養院不動產捐

贈案，不諳法律規定，要求該院先進行解

散及清算程序；亦未依規定派員列席董事

會議，瞭解實際情形；公文處理過程，草

率不周，致該院不動產捐贈後即遭轉售予

私人，嚴重損及臺北市之公共利益，均有

疏失。 

參、事實與理由： 

一、按民法第 25 條規定：「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

定，不得成立。」、第 30 條規定：「法人非經向主管

機關登記，不得成立。」、第 34 條規定：「法人違反

設立許可之條件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第

37 條規定：「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

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另有決議者，不在

此限。」、第 42 條規定：「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

督。法院得隨時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處分。法人經

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命令解散者，主管機關應同時通

知法院。法人經依章程規定或總會決議解散者，董事

應於十五日內報告法院。」、第 44 條規定：「法人解

散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

產之歸屬，應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但以

公益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

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如無前項法律或章程之

規定或總會之決議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

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第 59 條規定：「財團於登

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兒童福利法(於 93

年 6 月 2 日廢止)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私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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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兒童福利機構，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並於許

可立案之日起六個月內辦理財團法人登記。……」、

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兒童福利機構辦理不善，經依

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限期改善，逾期仍不改善者，

得令其停辦。」；臺北市財團法人暫行管理規則（95

年 9 月 6 日發布施行，下稱暫行管理規則）第 16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本市財團法人不得於設立目的外，

以任何方式對於任何人或團體給予特定利益。」、第

21 條規定：「本市財團法人董事會……下列重要事項

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

過半數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二、不

動產之購買、處分或設定負擔。……前項重要事項之

討論，應於會議召開十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並

函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派員列席。」、第 32 條規

定：「本市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設立許可，並通知管轄法院及所在地稅捐稽徵

機關：一、同一事項經主管機關連續糾正二次而未改

善，其情節重大者。二、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動達

二年以上者。」、第 33 條規定：「本市財團法人經董

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散、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設

立許可或經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即依法辦理解散

及清算終結登記。前項清算後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

捐助章程或遺囑之規定。但不得歸屬自然人或營利團

體。無前項捐助章程或遺囑之規定，或有違反前項但

書之情形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本市。」。 

二、中興婦孺教養院（下稱系爭教養院）原係依民法第 59

條及兒童福利法第 25 條規定，申請以成立財團法人組

織方式經營婦孺教養院，主要業務為提供孤苦無依兒

童安置照顧，屬育幼院性質。案經臺北市政府許可立

案後，依民法第 30 條規定，於 49 年間至法院完成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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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登記。嗣於 82 年 10 月 15 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

停辦兒童福利業務，並提出變更經營計畫，擬改為從

事老人安養福利業務，該府審核後依民法第 34 條及兒

童福利法相關規定，於 82 年 12 月 31 日撤銷其兒童福

利機構設立許可，並繳回立案證書。嗣後系爭教養院

除於第 12屆第 2次董事會修訂章程將院名改為白聖安

養院外，並未續依老人福利法相關規定申請設立許

可，該府雖於 82、83 年間持續輔導該院，並於 89 年

6 月間函送老人各類型機構立案說明文件供其參考，

惟該院皆能未依規定完成設立許可。詢據臺北市政府

表示，系爭教養院撤銷兒童福利機構立案後，僅餘法

人組織未完成清算、解散，查無實質機構運作與專職

之工作人員，亦未定期擬訂年度計畫及函報預決算資

料予該府，故該府並未對其辦理評鑑。 

三、又系爭教養院欲籌設老人福利機構，以延續其福利事

業，從 98 年起又向臺北市政府補報 97 年以前之董事

會議紀錄，且召開董事會議討論出售院區不動產，另

行購置臺北縣石碇鄉（改制後為新北市石碇區）之土

地做為日後發展老人福利機構之用，並向臺北市政府

提出申請，惟因資料有所不全而未獲核准，嗣該院於

99 年 3 月召開第 17 屆第 5 次董事會議，針對組織暨

捐助章程第 3 條進行修訂，決議將原條文「本院永久

設立，如因法定原因解散時，其剩餘財產，不得以任

何方式歸屬任何個人或私人企業，應全部捐贈當地自

治團體」中之「應全部捐贈當地自治團體」修訂為「應

全部捐贈予與設立目的相同之社會福利團體」，案經

臺北市政府建議於「設立目的相同之社會福利團體」

加註「當地」二字，即該院如因法定原因解散後，其

剩餘財產應捐贈與「設立目的相同之『當地』社會福

利團體。」以維護臺北市之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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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爭教養院復於 100 年 11 月 27 日召開第 17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討論有關確認該院財產清冊以及將院區

不動產捐贈予潔人文教慈善協進會（下稱系爭協進會）

之捐贈計畫案，並於同年 11 月 28 日檢送董事會議紀

錄予臺北市政府，案經該府函請其補送會議召開 10

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之相關資料後，於同年 12

月 29 日核准董事會議紀錄。惟系爭協進會即於 101

年 2 月 4 日召開第 1 屆第 1 次臨時會員大會，決議將

受贈不動產出售，同年 3 月 3 日售予私人。系爭教養

院董事長蔡○○等人，旋遭檢舉疑利用職權將該院不

動產以虛偽捐贈方式進行移轉牟利，涉及刑法背信及

偽造文書等罪嫌，案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後提起公訴，現正於法院審理中。 

五、按主管機關撤銷法人許可或命令解散者，應同時通知

法院，並由法院監督董事進行清算程序，於清償債務

後，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決定賸餘財產之

歸屬，民法第 34 條、第 37 條、第 42 條、第 44 條定

有明文；另臺北市政府所訂暫行管理規則第 33 條規

定、系爭教養院組織暨捐助章程第 3 條規定亦同。系

爭教養院於 82年 12月 31日經臺北市政府撤銷兒童福

利機構設立許可後，本應進行解散及清算程序，該府

考量系爭教養院欲續辦老人社會福利事業，故未催促

其辦理解散及清算事宜，惟該院始終未能依規定完成

設立許可程序，且無實質機構運作與業務可供執行，

實係持續處於待辦解散與清算程序之狀態中。該院召

開第 17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決議將院區不動產捐贈予

系爭協進會，依其捐贈計畫之「五、捐贈後計畫」所

載：「本財團法人辦妥財團捐贈手續後，將依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辦理清算法定程序。」明確敘明捐贈院區

不動產之目的，並非為了繼續經營社會福利事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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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了解散該院，並進行清算程序，依上開民法與暫

行管理規則規定之正常程序，本應先辦理清算後，再

捐贈賸餘財產，故臺北市政府理應依民法第 42 條及暫

行管理規則第 32 條規定通知法院，並由法院監督董事

進行清算程序，惟詢據該府表示「檢視相關法規(民

法、暫行管理規則)，係規定清算、解散辦理方式、程

序，並無明定清算、解散之順序，且法人捐贈行為於

未解散前，將該捐贈視為不動產處分，爰依暫行管理

規則第 21 條規定，核准該院不動產捐贈案」，顯係不

諳法律規定程序，故審核時未要求系爭教養院說明釐

清或指導其修正捐贈程序。 

六、又按系爭教養院召開第 17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前，業

依暫行管理規則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於 100 年 11 月

17 日函報臺北市政府，惟該府對此涉及「不動產處分」

重要事項之董事會議，卻未派員列席，以瞭解該不動

產捐贈案決議經過之實際情形；嗣後系爭教養院檢送

該次董事會議紀錄予該府，該府未要求受贈單位提出

受贈使用計畫；會簽社團法人主管科室提供意見，亦

僅得知該社團法人於 100 年 6 月成立，會務運作尚符

人民團體法規定。決策過程未再就該法人基本資料、

受贈後處理及使用計畫等情形詳加考量，且理事長蔡

○○與系爭教養院之董事長為同一人，加以該院本欲

變更經營老人福利事業，卻自 98 年起 3 次表示欲處分

院區不動產之前例，此次捐贈恐有變相處分財產之

虞，依暫行管理規則第 16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進行深入

瞭解，僅函請其補送董事會議召開 10 日前將議程通知

全體董事之相關資料後，率予核准董事會議紀錄，致

該院不動產捐贈予系爭協進會後即遭轉售予私人，嚴

重損及臺北市之公共利益。 

七、復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0 年 12 月 5 日簽稿，原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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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系爭教養院第 17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記錄，並請該

院依捐贈計畫完成捐贈手續後辦理法人解散清算事

宜，惟簽會該局法制專員時表示：「1.不動產處分與

解散清算宜分別處理，避免先捐後解，規避民法第 44

適用之嫌。…」並經專門委員批示：「請參酌法制會

辦意見妥研適法處分。」嗣後雖另函請系爭教養院補

送董事會議召開 10 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之相關

資料，惟於同年 12 月 28 日再次簽辦時，不僅未附上

開 100 年 12 月 5 日原簽，亦未就法制專員所提意見與

專門委員批示部分，詳予說明釐清，更未再簽會法制

專員表示意見，公文處理過程，顯有草率不周之處。 

八、綜上，臺北市政府核定系爭教養院不動產捐贈案，不

諳法律規定，要求該院先進行解散及清算程序；亦未

依規定派員列席董事會議，瞭解實際情形；公文處理

過程，草率不周，致該院不動產捐贈後即遭轉售予私

人，嚴重損及臺北市之公共利益，均有疏失。爰依監

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送請行政院轉飭臺北市政府，

為適當之改善與處置見復。 

 

 

 

提案委員：葛永光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7    月   5    日 


